沪教委发〔2004〕149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实施上海市《普通中小学校

建设标准》（DG/TJ08—12—2004）的通知

各区县教育局、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，直属学校：

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编的《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》，已经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批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，该规范统一编号为（DG/TJ08—12—2004），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。该标准是在原上海市《中小学校建设标准》（DBJ08—12—90）的基础上，依据本市的各项政策和法规分别对学校的建设用地、体育用地和绿化用地以及校舍面积等指标进行了重新调整修改，是上海市中小学校建设的规范性文件。

请各相关单位前往上海市工程建设标准化办公室标准发行站购买，以便做好今后建设工作。

标准发行站地址：上海市斜土路1175号景泰大厦1004室

营业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午8:30—11:30

          周一至周四下午1:00—4:00

联系电话：64187159    传真：64182661

邮编：20003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二○○四年七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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